台式电脑网上采购文件
本次我公司需采购台式电脑（见清单），拟选择__1_ 家报价供应商为中选供货商。各供应商应详细阅读本《网上采购文件》，完全同意并支持本《文件》所有条款者，方可进行报价。
1、收货信息：
1.1  收货单位及地址：永州零陵区三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永州市零陵区萍阳北路 。   

1.2 收货人及联系方式：（在下达订单时公布）
1.3 希望收货日期：2016年3月24日17：00前
1.4 希望收货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2:00 下午1:30-5:00）
1.5 收货条件： 所有产品均有品牌要求，均需正品新品。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安全性能应满足国家强制认证要求。应提供产品质量保证书和合格证并随货同行，否则需方可拒收；
1.6 品牌规格系列型号：见下表《采购清单》。
	序号
	物资名称
	品牌规格系列及型号
	主要参数描述或网址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台式电脑
	联想扬天M4808c
	GPU：I5处理器；内存4G ；硬盘：500G ；显卡：1G独立显卡；显示器：DELL显示器21寸；系统：原厂WINDOWS7旗舰版系统
	台
	10
	


 
2、供应商要求：
2.1 供应商资质要求。供应商须为阿里巴巴“诚信通”和“支付宝担保交易”用户，并通过第三方认证，同时支持开具增值税发票，需要时能签订购销合同。必须为“支付宝担保交易”用户。
3、报价说明与要求：
3.1 报价为含税到货价，应包含除产品采购总价外的所有费用，如利润、保险费、包装费、税费、送货上门费、运杂费、售后服务费等；
3.2 应按采购清单中的产品及售后服务要求，逐一仔细报价，如只对部分产品报价则视为报价无效；
3.3  报价应在报价有效期内有效。报价有效期应从报价截止日算起且应包括合同签订、组织发货等所需时间，一般不少于60天；
3.4  总报价不得高于市场价。
 
4、服务要求：
4.1需选择优质的物流公司，确保货物安全、完好、及时快捷地送货上门并至指定地点；
4.2提供的货物必须是正品新品，如有必要，供应商还应提供相应的产品代理证明；
4.3货物在验收或在使用时，出现质量问题，承诺退款或退换货。如退换货时，应承担退换货费用；
4.4供应商应承诺并支持所供产品的所有售后服务；
 
5、法律要求：
双方应共同遵守国家关于网上采购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法律法规，如《电子签名法》、《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
6、结算要求：
6.1以中选供应商的报价为最终结算价。采购数量发生变化时，以“实际订单数量×单价”来计算采购总价；
6.2供应商应提供增值税发票进行结算，结算采用一票制；
6.3发票核实无误、货到验收合格后五个工作日内，双方采取支付宝担保交易付款；
6.4发票开具资料：
单位名称：永州零陵区三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31102074969981
地址、电话：永州市零陵区萍阳北路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州烟厂支行 1910204509100011367

7、相关提示：
我们倡导诚信也践行诚信。为保证贵公司报价在报价期间不被泄露，我公司经网购平台专门设置，对所有报价在报价期间均进行了屏蔽。报价结束后，我公司方能知晓各供应商的报价情况，再按照已发布的“甄选供应商原则”进行评审和甄选，其结果将通过平台及时告知每一位参与报价的供应商，确保网购环境的公开、公正和公平。
7.1 甄选供应商原则：
7.1.1 供应商须 “支付宝担保交易”用户，并通过第三方认证，同时支持开具增值税发票，需要时能签订购销合同。
7.1.2 根据由低至高的报价顺序（折算为不含税总价后），依次对各供应商进行复核，直至复核出完全满足公司要求（如质量、发票、合同、售后服务、供应商资质等）的入选供应商止。如出现报价一致的情况，应依次按供应商的合作程度、诚信情况、先行赔付情况等因素甄选入选供应商。供应商应承诺以下要点：
――同意并支持我公司《网上采购文件》的所有条款；
――报价无误（含增值税、运费、送货上门费、售后服务费等）；
――所供产品为正品新品；
――所供数量满足要求；
――在规定时间送货上门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售后服务等工作；
――一票制结算且承诺开具的增值税票上的开票单位、货物名称与订单一致；
――出现货物或者发票不能按期到达时，承诺支持延迟付款申请；
――出现质量问题时，承诺退款或退换货。如退换货时，应承担退换货费用。
7.1.3 验证入选供应商的报价，如高于市场价的总报价，将不予接受并重新采购；价格验证的途径主要是历史采购价格、本地实体店价格或网上价格（含官网）。只有总报价低于市场价的入选供应商方能推荐为中选供应商。
7.2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的，视为自动放弃中选资格：
7.2.1未响应网上采购文件的；
7.2.2报价结束后48小时内无法通过网购平台提供的交流平台核实情况的；
7.2.3提供虚假信息或广告信息的。
7.3供应商有下列情形的，取消下一批货物的中选资格，情况严重者，除承担所有损失外，还将取消其在公司的所有中选资格，并提交网购平台处理：
7.3.1因供应商自身原因不能按合同或网上采购文件条款执行的；
7.3.2未按采购订单及时发货的；
7.3.3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
7.3.4提供虚假发票的；
7.3.5未按承诺完成质量问题处理或产品售后服务的；
7.3.6其他因供应商原因致使永州零陵区三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蒙受损失的。
